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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栾川县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的通知

栾川县发展改革委、城市管理局、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供电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围

绕“获得电力”相关的时间、环节、成本等关键要素，进一步提

升全县用电报装的服务质量，提高电力接入外线工程行政审批效

率和质效，增强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主要适用于供电电压等级10千伏及以下两类电力工

程：申请办理新装、增容用电用户电力接入工程;由用户用电接

入引起的公共电网新（扩建）工程。

二、供电企业提供快捷便利供电服务

供电企业用电报装管理系统与大数据中心数据贯通，实现公

安、市场监管和不动产登记部门系统数据在线验证，共享身份信

息和电子证照信息，实现居民客户“刷脸办电”和企业客户“零

证办电”。

明确全业务、全流程、各环节时限要求，低压无配套工程项

目全流程不超过2个工作日，有配套工程项目全流程不超过5个工

作日，小微企业办电全流程不超过15个工作日；10千伏及以上项



目业务办理时限不超过17个工作日（不含客户内部工程建设时

长）。

三、简化10千伏及以下电力配套工程施工行政审批

（一）涉及市政道路开挖的低压小微企业电力接入工程，在

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免行政审批，施工期间保证道路通

行正常。穿(跨)越、占用、挖掘市政道路、破绿施工，应由项目

单位按原设计标准进行恢复。

（二）由县供电公司建设或受托承建的占用、开挖城市道路

和临时占用绿地长度500米以内的电力接入工程及县供电公司为

解决电力客户接入受限和提高配网供电可靠性的电网建设工程，

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供电企业根据自然资源、公安、城管、交通、

园林绿化等部门的要求提交项目信息并作出书面承诺后，在保证

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下组织施工。项目单位负责承担路面修复和

苗木赔偿。

（三）城区道路500米及以内电力接入工程，临时占用城市

绿化用地、砍伐或迁移城市树木、市政建设类（行政区域内依附

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以及临时性建筑物搭建、

堆放物料、占道施工等事项，实行备案制。

（四）对于其他外线工程，行政审批实行线上并行办理，自

然资源、市政、城建、园林绿化、公安等部门，公布申请行政审

批所需提报资料清单，并行办理相关许可。受理申请后，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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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及时加强沟通协调，提前做好施工占道安全评估分析，在

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分别在4天内完成道路掘路、占

路和园林绿化许可。

四、提高电力销售价格透明度

制定和调整电力用户销售电价时，县发改委应提前一个月向

社会公布，供电企业应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并严格遵守执行时间。

五、持续推进电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县发展改革委统筹指导全县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工作，县

电力公司和相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栾川县有关部门要细化电力

接入落地措施，进一步压缩电力接入时间、优化服务举措，持续

提高客户获得电力满意度。

附件:1．电力接入工程建设项目告知承诺书

2．500米以内电力接入外线工程备案提交资料清单

3．500米以内电力接入外线工程备案申请表

2022年 4月 25日



附件1

电力接入工程建设项目告知承诺书

栾川县城市管理局及相关单位：

建设内容：项目名称，项目概况，穿（跨）越、占用、挖掘

道路（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除外）、破绿施工情况。

建设时限： 年 月 日 点至 年 月 日 点

我们承诺，本电力接入工程涉及事项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国家、省、市、县有关法规和政策，承诺后不会对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和重大民生利益等产生不可逆影响，相关问题

可通过事中事后监管予以纠正。

2.承诺事项或条件，申请人能够在承诺时限内取得或具备。

3.我单位已熟知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承诺工程建设项

目涉及的占掘路施工后恢复技术工艺标准不低于原标准。

4.所提供的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5.因违反承诺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自行承担。

施工单位： 工程管理单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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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500米以内电力接入外线工程备案
提交资料清单

1.申请表；

2.项目合规性证明材料，符合《洛阳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关于

公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的通知》（洛自然资〔2020〕143

号）的项目无需提供；

3.电力接入外线施工图；

4.设计单位出具的相关管线路由高程断面图（穿越城市道路

外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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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500米以内电力接入外线工程备案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电话

法人代表 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 陈建设 电话

监理单位 联系人 陈旭波 电话

地点
申请施工

期限

挖掘面积

车行道（沥青、

砼）
长 m 宽 m 面积 ㎡ 深 m

人行道（彩砖、

广场砖）
长 m 宽 m 面积 ㎡ 深 m

侧石 m

临时占用

绿地面积

需移植植物

名称、规格、

数量

养护（权属）人签

字：

交警大队

意 见

申请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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